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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培养计划任务书
培养对象：                           
项目名称：                           
工作单位：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二00四年二月制

简    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学 位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项 目 名 称
	

	项目涉及

学科
	名称1
	
	名称2
	

	
	代码1
	
	代码2
	

	项目类别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C、试验发展

D、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申请经费
	
	资助经费
	

	项

目

组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辅助人员
	博士生
	硕士生

	
	
	
	
	
	
	
	

	主要研究内容和意义摘要
	


	一、项目的科学应用价值、创新性和同类研究国内外的现状

	


	二、项目的前期工作基础综述

	


	三、项目的研究目标和表达形式

	


	四、本项目将在实施过程中对人才梯队、学科建设起的作用

	


	五、项目计划进度和阶段目标

	


	六、项目主要考核指标

	（一）经济指标

	（二）技术指标（或学术目标）

	（三）社会效益（含生态效益）

	（四）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七、项目的协作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

	协作单位：

年   月   日

	课题研究主要人员：

	           课题组主要成员〈含申请人〉
	姓 名
	年龄
	性别
	职 称
	工作单位
	项目中的分工
	签  章

	
	
	
	
	
	
	
	

	
	
	
	
	
	
	
	

	
	
	
	
	
	
	
	

	
	
	
	
	
	
	
	

	
	
	
	
	
	
	
	

	
	
	
	
	
	
	
	

	
	
	
	
	
	
	
	

	
	
	
	
	
	
	
	

	
	
	
	
	
	
	
	

	
	
	
	
	
	
	
	

	
	
	
	
	
	
	
	

	八、经费来源和用款计划

	（一）经费来源

	计划总投资
	万元
	三项费
	     万元
	单位配套
	万元

	（二）用款计划

	年  度
	年
	年
	年

	金  额
	万元
	万元
	万元

	九、培养对象所在单位意见

	（一）所在单位学术或技术委员会意见（要求对培养对象填写的研究目标、技术指标和对人才梯队、学科建设等内容签署具体审查意见）：

             主任委员（盖 章）：

年   月   日



	（二）所在单位领导审查意见和资金配套承诺：

单位领导：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省科技厅管理部门意见

项目管理人：             发展计划处负责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十一、项目结转意见：

	            发展计划处负责人：
项目管理人：
                                   年      月      日



	              发展计划处负责人：
项目管理人：
                                  年      月      日



	              发展计划处负责人：
项目管理人：
                                  年      月      日




	十二、共同条款

	1、在计划项目实施期间，培养对象和工作单位（乙方）须每年向省科技厅（甲方）提交项目进展情况报告和经费使用情况。

2、本计划实行“重点支持，定期考核，动态管理，择优汰劣”的管理原则，如果项目承担者对计划项目实施不力，甲方有权会同有关部门决定暂停下年度拨款，或中止计划。

3、在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如需修改本计划任务书中某项内容，须经单位同意并提出书面报告，由甲方审定后执行。

4、项目完成后，乙方须按本计划任务书规定的内容将项目实施的总结报告、完整的技术资料于鉴定、验收前一个月报送省科技厅。省科技厅将按科技成果管理的有关规定和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办法对项目组织鉴定和验收。

5、项目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原则上由甲乙双方共享，经省科技厅同意后，项目完成人也可以有偿转让。

6、凡因不可抗拒原因不能履行规定的任务时，应及时报告，经调查核实后决定中止更换项目负责人或撤消等处理办法。

7、本计划任务书一式四份。

8、其他条款（经双方协商增订的条款）：


省科技厅审定意见：

你单位           申报                              
                                项目已列入年度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项目应在      年    月之前完成。项目总经费核定为      万元，当年拨款     万元，其余经费视项目进展情况下达。

省科技厅负责人：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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